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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少傳媒拾人牙慧，當西方的傳聲筒。
不少主要的財經評論和報道，只是把《經濟學
人》、《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和《紐約
時報》等西方傳媒的觀點搬字過紙。香港傳媒
這樣做，深深影響市民對事情的看法。特別是
一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市民和年輕一輩，更容易
被誤導。西方的言論和消息，只會考慮西方國
家自身利益，可能不符合，甚至會損害香港和
中國利益。

受西媒誤導 損兩地利益

評論員或記者為求便利，難免偏好直接套用
西方的觀點和題材。另外，每個傳媒機構都有
它的風格和立場，某些傳媒信服西方的觀點，
總編輯可能要求記者參照西方觀點作報道和評
論。

過去十多年，西方對於中國經濟大多持負面
態度和評價。指中國經濟數字造假、貪腐問題
嚴重和欠缺法治，好像經濟會隨時塌下。事實
是中國經濟發展如日中天，躍升成為全球第二
大經濟體和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眾多專家甚
至學者，究竟有否察覺到此一觀點？

中國銀行體系亦面對傳媒形形色色的指控，
如地方債嚴重、影子銀行和貪腐問題。中國影
子銀行被指暗地裡發行了很多理財產品，借出
大量資金，但這些資金卻未有顯示在銀行的帳
目上，一旦這些地下貸款出問題，將拖垮中國
銀行體系。另外，有指中國不少貪官污吏「穿

櫃桶底」，把資金大量偷運出國外。然而，中國
金融體系如果真的存在如此多的問題和漏洞，
又怎能累積到現有的財富？正如希特勒的宣傳
部長戈培爾所說，一個謊言重複一百遍，人們
便會相信。部分西方傳媒對中國經濟的抹黑，
長期反覆論述，必然影響讀者的判斷。

一些西方人士利用虛假消息和言論斂財，香
港傳媒為得力助手。西方不少對沖基金投資經
理，沽空某些中國公司的股票，然後出研究報
告，散播公司不利消息，如帳目造假、銷售情
況不理想等，唱淡該等股票，特別針對中國民
企。公司股價下跌後，低價購回公司股票，償
還沽空的股票，獲取厚利。

中國企業常被指沒有操守，而針對中國和西
方金融業的專業操守和商業道德，傳媒明顯持
雙重標準。金融海嘯爆發，揭露美國銀行為了
自身利益，胡亂借貸，導致次按危機；近年，
倫敦各大銀行被踢爆造假，操縱倫敦銀行同業
拆息，銀行呈報虛假資料，以便制定有利銀行
的利率，卻損害借貸人的利益。此等行為西方
傳媒有否大肆口誅筆伐？

井底之蛙 觀點偏頗

近年，西方有「貪婪乃好事」(Greed is good)
的觀點出現，認為貪婪是好的。貪婪令人有動
力，更努力工作。在金融市場，人們卻把「貪
婪乃好事」發揮到極致，例如銀行只顧追求營
業額，迫員工「交數」， 力向顧客推銷貸款服

務 和 投 資 理
財 產 品 ， 卻
未 有 考 慮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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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款能力。

另 外 ， 西
方 經 常 利 用
國 際 傳 媒 ，
抬 價 、 抬
市。某些產品或商品要炒上時，便利用傳媒大
肆唱好。例如2008年石油價格上漲到147美元一
桶，那幾年傳媒便指稱，世界石油產量快出現
頂峰 (Peak oil)，石油即將耗盡，油價還會再
升，每桶升至200、甚至300美元。黃金方面，
2011年9月，金價見1920美元一盎士，不少評論
指可達2000美元。結果如何，不問可知。

最近，有指美國頁岩油和頁岩氣的開採，可
望令美國能源獨立，亦屬過分吹噓。美國能源
獨立，每年購買石油開支可望大減，這些消息
對美元和美國經濟均有利，但對能源有基本認
識的人都該了解，美國的頁岩油和頁岩氣，無
疑對美國能源供應有一定幫助，但傳媒明顯誇
大其貢獻，只要10年後作檢討，便知頁岩油和
頁岩氣有多少貢獻，美國能否達至能源獨立。
不少專家又成為了傳聲筒，大談頁岩油革命。

不少自以為很了解世界和西方的精英，其實
只是井底之蛙，不知道自己的觀點既不客觀，
又不全面。

當西方傳聲筒 損自身社會利益
「佔領中環」發展至今，似乎離不開政客罵戰，但大家有否想

過，「佔領中環」的宣傳手法和負面影響，很可能超乎預期。筆
者先不討論「佔領中環」可能引致的重大傷亡和損失，就以公民
意識而言，「佔領中環」的文宣已是包藏禍心。以教協為例，它
出版「佔中」的通識教材，更找來「佔中」發起人作顧問，不用
多說，教材的中立性存在重大疑問。當入世未深的子弟接觸煽情
物品後，受到迷惑而參與「佔領中環」，最後被起訴，前途盡毀
的時候，那些自命清高的學者和發起人，如何向家長交待？

從「撐國教」行動到現在，筆者堅信道德力量能夠感召到沉默
的大多數，為了社會的團結和公義站出來，表達出最真誠的呼
聲。不少網友和社會人士曾在去年10月中無畏無懼地參與「撐國
教」行動，集會理性、和平、守法，展現了公民社會的公義性。
奈何，今次「佔領中環」運動，反對派「盡地一煲」，失控程度
難以估計，勢將嚴重影響香港的金融和旅遊中心地位。

香港需要創值，而非消耗；香港需要包容多元，而非你死我
活。難道只有對抗才能解決問題，溝通和遵守《基本法》就不
能？難道只有反對派方案才是真民主，而不能根據《基本法》的

「方圓」去訂立普選「規矩」？
中環，是我們香港人辛辛苦苦建立的經濟中心地帶，有人想佔

領，我們要保護；有人唯恐天下不亂，我們要撥亂反正，凝聚大
多數香港人的公義和智慧，守護我們一片樂土，守護我們 「守
法、和平」 的核心價值。所以，筆者創立的「愛中港青年文化
社團聯會」，日前在網上成立群組和相關網頁，並向社會各界人
士大力宣揚「保護中環」、「守護中環」的重要性，其中網上群
組在短時間內已經有過千名成員加入。

筆者樂見「保護中環」信念得到群眾支持，也聽聞有網民已經開
始自發行動。所謂打鐵趁熱，故此本會副主席已於本年3月30日在
網上啟動此運動，並於3月31日在「城市論壇」，正式向現場觀眾和
市民公開啟動「保護中環運動」，聯合和鼓勵民間愛國愛港力量，
以任何理性、和平、守法方式，包括理性溝通、和平集會、嘉年
華、講座、請願、文章等等，以求保護、守護、愛護中環！筆者寄
望各界能理性發聲，守法互動，凝聚公義和智慧！筆者歡迎各界獨
立人士和各社團組織積極響應和支持我們「保護中環」運動。團結
就是力量，讓「保護中環」信念遍地開花，薪火相傳。

「港人治港」主要指的是「港人港官」（不讓外國
人擔任特區政府的主要公職，也不讓內地人擔任特區
政府的任何公職），或者如梁愛詩女士2007年6月6日在
北京舉行的「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十周年研討會」上
的發言所說：「特區的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由香港永
久性居民組成，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和至少80%立法
會議員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這個就
是港人治港的意義。」理由如下：

「港人治港」主要指的是「港人港官」

第一，這符合鄧小平先生的原意。他首先反對英國
人提出的「以主權換治權」（即：繼續讓英國人管治

香港）的主張：「我們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
能繼續讓外國人統治，否則香港人也是絕不會答應
的。」「港人治港有個界限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
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
主要成份是愛國者，當然也要容納別的人，還可以聘
請外國人當顧問。」（《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0、61
頁）其次，鄧小平先生也提出內地不派一個人到特區
政府擔任公職：「北京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
區政府派出幹部，這也是不會改變的。」（《鄧小平文
選》第三卷第58頁）

第二，《基本法》規定了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只能由
「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

中國公民擔任」（第44條）。
第三，《基本法》規定了特區政府行政會議的成員

只能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
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第55條第2款）。

第四，《基本法》規定了「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
中國公民組成。但非中國籍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
居民和在外國有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也可以當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其所佔比
例不得超過立法會全體議員的百分之二十。」（第67
條）這表明立法會是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
的中國公民為主體的成員組成的。

第五，《基本法》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
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應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
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第
91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應
根據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並可從其他普通
法適用地區聘用。」（第92條）這表明特區法院的重
要公職是由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
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的。

不要誤解為中央政府不能管治香港

第六，《基本法》規定了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或重
要公職應由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

民中的中國公民擔
任，外籍人士只能
以個人身份受聘，
對特區政府負責：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可任用原香港公
務人員中的或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的英籍和其他外籍人士擔任政府部門的各級公務人
員，但下列各職級的官員必須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
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各司司
長、副司長，各局局長，廉政專員，審計署署長，警
務處處長，入境事務處處長，海關關長。」（第101條
第1款）「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還可聘請英籍和其他外
籍人士擔任政府部門的顧問，必要時並可從香港特別
行政區以外聘請合格人員擔任政府部門的專門和技術
職務。上述外籍人士只能以個人身份受聘，對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第101條第2款）

以上六點足以說明「港人治港」的確切含義是「港
人港官」，即：不讓外國人擔任特區政府的主要公
職，也不讓內地人擔任特區政府的任何公職。因此，
我希望不要把「港人治港」誤解為只有港人才能管治
香港，而中央政府不能管治香港。香港的管治權是由
中央政府的憲制性管治權和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兩
部分組成的。 （轉載自4月3日《新報》）

《基本法》裡沒有「港人治港」的字眼，內地學者在自己的論著裡對這四個字都加引號。

一般來說，加引號有六種含義。一是表示引語；二是表示特定稱謂；三是表示特殊含義需要

強調；四是表示否定和諷刺；五是表示 重論述的對象；六是用於對話之中。「港人治港」

大概出自鄧小平先生之口（見於〈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一文，《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在

這篇文章裡，港人治港四字未加引號），因此，加引號首先表示的是它係引語（引述鄧小平先

生的話）。除此之外，我覺得此四字加引號還表示有「特區政府的公職主要由香港人擔任、而

不是由內地公民擔任特區政府公職和外國人來擔任特區政府的主要公職」（借鑒梁振英先生

「港人港地」的說法，簡稱「港人港官」）這樣的特定稱謂、特殊含義之意。

「港人治港」不排斥中央管治香港的憲制權力
——《基本法》研讀札記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早
前指出，任何民主普選制度都是建立在特
定的憲制基礎上的，《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就是這種憲制基礎，是
討論普選問題的共同平台，沒有這個平
台，任何討論都是「關公戰秦瓊」。可惜的
是，目前本港的政改討論卻陷入了「關公
戰秦瓊」的處境，中央明確了普選特首的
前提，但反對派反覆強調的，卻是《公民
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昨日公民黨黨
魁梁家傑又撰文指，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
會就在剛發表的報告中，明確要求特區政
府必須按《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中列明「普及而平等」的標準，並批評譚
惠珠指「普及而平等」普選不包括提名與
被選權是指鹿為馬。但真正指鹿為馬並非
譚惠珠，而是不斷誤導、扭曲本港普選憲
制依據的反對派人士。

普選兩個前提須形成共識

喬曉陽以「關公戰秦瓊」來說明普選平
台的重要，值得社會思考。世界上的選舉
制度、政治制度五花八門，沒有放諸四海

皆準的一套，任何制度都應根據自身的憲
制基礎以及實際情況而制定，將外國制度
生搬硬套，結果只會橘越淮而枳，嚐到的
將是水土不服的苦果。在香港，普選的基
礎是《基本法》與人大常委會決定；實際
情況是本港普選屬於「一國兩制」下的地
方性選舉，而非獨立國家或政治實體的選
舉，因此，普選必須嚴格依法辦事。喬曉
陽提出的兩個普選前提，正是釐清了本港
普選的依據，構築一個共同討論的平台，
就具體方案集思廣益。

但問題是，反對派至今都不承認這個平
台，由所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及多個團體
組成「真普選聯盟」，昨日依然是反對特首
參選人須愛國愛港；抗拒提名委員會制
度，更指「一個沒有廣泛代表性，沒有整
體市民參與的提名委員會，有甚麼資格去
決定候選人名單？」這種立場反映他們不
承認《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定，罔顧
本港的憲制基礎，而他們所依據的只是

《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反對派
指中央提出的兩個前提不符合《公約》對
普選的定義，所以這是「假普選」，他們更

威嚇指如果不按國際原則辦事，中央政府
與特區政府將會受到國際社會譴責云云。

《公約》絕不能凌駕《基本法》

先不論《公約》自1976年在香港生效以
來，英國政府曾作出保留，不實施第二十五
條b款的權利，這個保留在回歸後依然有
效。就是在國際公約而言，這從來都不是一
個硬規條，只是提供一些概念，如扶貧、兒
童福利、反歧視、公民權利等等，所有國際
公約都不會提供一個具體的規定，如何落實
需經過各國的立法機構通過成為法例，即是
所謂「確認」的程序。但不論各國政府如何

「確認」有關公約，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
是，任何公約都不能凌駕於國家主權，是各
國政府根據實際情況去「確認」公約，而非
公約強制加諸各國，當中主次是很清楚的。
本港是中央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普選的
依據亦只有《基本法》與人大常委會決定。
公約可作參考之用，但卻不能凌駕《基本
法》，更不能削弱國家主權。因此，反對派
以《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來否定

《基本法》的憲制基礎，顯然是對法理的扭
曲和誤導，有關論點出自公民黨一班大狀口
中，更令人驚訝。

就以反對派言必稱的美國為例，早前已
獲中俄英法德等全球126國確認、旨在保障
殘疾人士人權的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
拿到美參議院「確認」，結果卻被否決，當
時反對議員的理據就是確認《公約》後美
國對殘疾人士的立法權，將被聯合國凌
駕。這個例子不是說美國不「確認」《殘疾
人權利公約》是對的，恰恰相反這說明美
國的偽善，但卻在在反映任何國際公約都
不能凌駕主權，陳家洛、梁家傑等經常出
席聯國會議旁聽，為什麼連這個都不懂？

國際公約不能凌駕主權 普選依據唯基本法

郝鐵川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

卓　偉

周全浩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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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委喬曉陽有關普選特首必須愛國愛港，不
能與中央對抗的講話，引起反對派的強烈反彈。說穿了「愛國愛港」
又或「不能逢中必反」只是對於有意競逐下任特首人士的基本「道
德要求」，難道說這個要求真的是定得太過高、太不合理嗎？

客觀的現實香港是中國轄下一個特別行政區，「一國」及「兩
制」都不可缺，而不是反對派那套「我只喜歡『兩制』，『一國』
就通通都不要」，下任特首的產生最終亦需中央政府委任。假若
反對派認為下任特首參選人的政治取向是以「逢中必反」為己
任，我們實在看不到當中有半點法理及民意基礎！

就喬曉陽的說話李卓人即表示強烈抗議，並稱「逢中必反」是
「香港人的核心價值」！當聽到之後真不知要說李卓人議員誠實
（直認反對派「核心價值」就是「逢中必反」！），還是要可憐李
君患上腦退化病症，難道他以為香港市民都是吃政治飯的「政
客」，每天的工作就是「逢中必反」，靠此養妻活兒？

依稀記得民主黨劉慧卿曾於多年前的一個電視選舉論壇被對手
質疑她是「逢中必反」，劉當時也不會亦不敢直認，只會插科打
諢說她自己不是「逢中必反」，只要中國政府做得好，她也會支
持云云。不過當對手再追問劉有沒有實例去支持她這一套說法，
劉就只能選擇一默如雷作回應。但到了今天，李卓人的「誠實」
讓我們明白到香港社會的政治生態已去到一個危險邊緣。反對派
政客竟然可以口不擇言地說他們「核心價值」就是「逢中必
反」！這是多麼瘋狂的一回事！

除卻少數被個別傳媒洗腦下長大的「憤青」、憤世嫉俗怨天尤
人的社會失敗者，香港社會到底會有幾多人會跟隨反對派那套

「逢中必反」？誰會認同「為了『爭取民主』不惜推倒香港現在
的一切」？誰會認同只要打 「民主」口號去「公民抗命」就能
漠視法紀、破壞社會安寧？李卓人的狂言完全是「民主病」發。

至於說到「愛國愛港」這一「政治道德」要求，難道對於反對
派真的強人所難嗎？我們可未曾聽過有英美的國會議員會公開聲
稱自己「不愛國」；我們更不能想像假如某位英美國會議員私下
進入中國或俄羅斯領事館「談心」，私下接受外國政府的政治獻
金是「愛國」的表現！更遑論每年飛去外國「面聖」，向外國政
要「述職」！相信只有在香港這個社會，才會出現反對派政客這
套「『逢中必反』才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的荒謬笑話！

到此，我們才一理通百理明，明白為什麼香港社會有一小撮人
會視二十三條為洪水猛獸。假若他們不能再「逢中必反」；假若
他們不能再收取外國的政治獻金；假若他們不能再每年到領事館
或華盛頓「述職」，那末這批政客的政治生涯等同即時宣判死
刑！請反對派的政客不要把自己習慣賣國求榮的職業需要及利害
關係套到全港市民頭上，作為小市民絕不會認同香港人以及未來
特首是有需要「逢中必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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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鐵川

■周全浩

國際公約從來都不是一個硬規條，也不會提供一個具體的規定，如何落

實需經過各國的立法機構通過成為法例，即所謂「確認」的程序。但不論

各國政府如何「確認」有關公約，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是，任何公約都不

能凌駕於國家主權，是各國政府根據實際情況去「確認」公約，而非公約

強制加諸各國。本港是中央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普選的依據亦只有

《基本法》與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公約可作參考之用，但卻不能凌駕《基本

法》，更不能削弱國家主權。因此，反對派以《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來否定《基本法》的憲制基礎，顯然是對法理的扭曲和誤導，有關論

點出自公民黨一班大狀口中，更令人驚訝。


